
苏州工业园区应届毕业生安家补贴 

常见问答 

 

1. 如何判断自己的参保情况是否满足新引进苏州工业

园区的要求？ 

毕业时间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，申请人在苏州

工业园区首次参保时间需在 2025 年 3 月 1 日以后； 

毕业时间在 2025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，申请人在苏州工

业园区首次参保时间需在 2025 年 1 月 1 日以后。 

2. 首次申领中的“连续缴纳满 6 个月社保”如何计算？ 

“6个月”是指首次申领当月前的近 6个月在符合条件的

用人单位连续参保（不含补缴）。 

例如申请人 2025 年 4 月至 6 月在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

A 参保，7 月至 9 月在不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B 参保，10 月

至 2026年 3 月在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C参保，申请人于 2026

年 4 月进行首次申领，那么仅认定为在用人单位 C 连续参保

满 6 个月。 

3. 续领时的参保要求是“不含断缴、补缴”，如何理解？ 

申请人在续领补贴期间如出现断缴、补缴情况，则对应

月份不兑现补贴。 

4.港、澳、台高校毕业生属于境内毕业生还是境外毕业

生？ 

属于境外毕业生。申请时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

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。 



5. 我已享受“青春园区”人才支持计划的生活补贴，能

否享受安家补贴？ 

安家补贴申请条件在毕业时间、社保缴纳时间等方面和

原生活补贴有所错位、有效衔接，已享受原生活补贴的人才

不符合安家补贴申领条件。 

6. 虚拟优租房补贴和安家补贴能否同时享受？ 

已享受安家补贴的，不得再申请虚拟优租房补贴。已享

受或正在享受虚拟优租房补贴且安家补贴审核通过的申请

人，将停止发放虚拟优租房补贴。 

7. 人才实体优租房和安家补贴能否同时享受？ 

安家补贴实施细则发布之日后新申请入住人才实体优

租房，且安家补贴审核通过的申请人，仍可以低于市场的价

格租住实体优租房，实体优租房价格上涨不超过 15%。 

8.咨询电话（工作日 9:00-12:00  14:00-17:30） 

政策申报：0512-66605942 

技术支持：400-8696-086 


